
附件2

初级养老服务师、中级养老服务师
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条 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同成立全国养老服

务师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以下简称全国养老服务考办）。全国

养老服务考办设在民政部养老服务司，承担考试日常管理工作，

开展考试质量评估工作。考试考务工作委托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人事考试中心组织实施。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民政部门共

同负责本地区考试组织工作。

第二条 初级养老服务师、中级养老服务师均设置《养老服

务综合知识》、《养老服务实务》2个考试科目。

第三条 考试报名证明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制，符合考试报名

条件的应试人员按照考试机构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报名，凭准考证

和有效身份证件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和考场参加考试。

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及所属单位、中央管理企业的人员在

工作地或居住地报名参加考试。军队人员、港澳台居民、外国籍

人员在中国工作地或居住地就近报名参加考试。



第四条 初级养老服务师、中级养老服务师考试原则上每年

组织一次。

初级养老服务师、中级养老服务师考试成绩实行2年为一个

周期的滚动管理办法，应试人员须在连续的两个考试年度内通过

全部应试科目，方可取得相应级别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证书。

第五条 考点原则上安排在设区的市以上城市的大中专院

校、中考高考定点学校或考试机构建设的专门场所，优先安排在

人事考试标准化考场、教育考试标准化考场进行。

第六条 考试收费纳入行政事业性收费目录，包括上缴中央

财政的考务费和补偿当地组织实施成本的考试费，一般由当地承

担考务工作的人事考试机构向应试人员收取，按照行政事业性收

费规范收支管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人事考试中心执收考务费

汇缴至中央财政。考试收费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七条 民政部组织专家拟定考试大纲，报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审定后发布。民政部按照考试大纲要求具体组织专家开展考

试命题，建立试题库，并对考试专家库实行动态管理。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照考试大纲要求组织专家进行考试

审题并审定试卷。

第八条 民政部组织考试阅卷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保障考试

数据安全和阅卷结果科学，提高阅卷工作效率。人力资源社会保

障部组织进行考试阅卷结果验收，采取适当方式公布考试成绩。



全国养老服务考办建立试题试卷质量评估机制，为研究考试

科目、考试大纲及考试命题等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撑和决策依

据，不断加强考试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实用性。

第九条 坚持考试与培训分开的原则。凡参与考试工作（包

括命题、审题与组织管理等）的人员，在参与该项工作期间及此

后1年以内不得参加考试，在参与该项工作期间及此后5年以内不

得从事与考试内容相关的培训工作。应考人员参加培训坚持自愿

原则。

第十条 参与考试组织实施的有关机构、专家及工作人员，

应当严格执行专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有关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

度，遵守考试工作纪律和保密规定。

第十一条 对违反考试工作纪律和有关规定的人员，按照《专

业技术人员资格考试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处理。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按照职责

分工负责解释。


